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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

建设司2010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建城综函[2010]23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北京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水务局、园林绿化局、市

政市容委、交通委，天津市城乡建设交通委、

市容园林委，上海市城乡建设交通委、水务

局，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市政委、交通委，海

南省水务厅，各计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建设局，有关单位： 

  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

年，也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十二

五”规划启动实施奠定良好基础的关键一年,做

好今年的工作意义重大。为加强工作联系与配

合，现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0

年工作要点》印发你们，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

设司 



  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0年工作

要点 

  2010年城市建设的工作思路是：紧紧围绕

部中心工作大局，以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为

目标，抓住节能减排和市政公用行业服务质量

及运行安全两条主线，利用政策引导机制、奖

励激励机制、信息监测机制，切实转变城市建

设发展方式，推动城市建设事业健康发展。重

点抓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全力推进城镇节能减排工作 

  （一）深入研究解决当前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问题 

  落实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会同有关部门

下发关于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指导意

见，指导各地加快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提高运

行管理水平，积极采取综合措施，化解公众关

于垃圾处理厂建设的疑虑，研究解决当前垃圾

处理厂建设管理中的难点问题。制定发布有关

技术指南，指导各地选择适宜的生活垃圾处理

技术路线，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十二

五”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联合

有关部门开展在建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督察，确

保质量和进度。继续开展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

的等级评定工作，对不合格和不达标的情况要

进行全国通报。进一步完善“全国城镇垃圾处

理信息系统”。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和餐厨垃圾收运处理试点工作，总

结推广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和利用技术。对垃

圾处理二次污染防治方面开展专题研究，切实

减少和消除二次污染对城市环境的不良影响。 



  （二）大力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工作，确保

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确定目标 

  分解落实2010年新增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

1500万立方米的任务，下达任务计划表并按季

度进行督察。配合财政部完善以奖代补制度，

将提高建设任务执行情况、污水收集率及项目

的运行负荷率作为奖励考核指标，提高污水处

理项目的运行效率。出台《城镇污水处理工作

考核办法》，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将

中央补助资金及以奖代补资金使用与工作业绩

考核结果挂钩。进一步完善“全国城镇污水处

理信息系统”，强化数据上报率和准确率。继

续推进36个重点城市基本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

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污泥处置和污

水再生利用示范工作，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与机

制。继续抓好城市节约用水工作，组织开展全

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 

  （三）突出抓好城市供热、照明、交通等

行业节能工作 

  进一步落实2009年北方采暖地区供热计量

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加大督察力度，加强对新

建建筑按热量计价的监管，推动既有居住建筑

供热计量改造，狠抓按用热量计价收费。对供

热计量改革工作进行检查并通报检查结果。会

同有关部门研究供热计量改革过程中的价格、

收费、财政、税收、计量器具监管等问题，研

究制定支持和激励政策。指导各地进一步完善

采暖费补贴“暗补”变“明补”。继续抓好供

热计量改革示范城市的工作，宣传推广典型经

验。 

  贯彻《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发展意见》，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半导体照明试点示范

工程,制定示范项目管理办法和验收评价标准。

贯彻落实《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研究制定促

进城市照明节能工作的经济政策和技术规范，

推广高效节能照明产品，探索新能源在城市照

明中的应用。组织开展绿色照明示范城市活

动，研究制定绿色照明体系评价标准。 

  加快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指

导各地贯彻落实《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

办法》，尽快出台《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

制导则》，明确地级以上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

划编制完成时限等要求，并加大督促检查力

度。加大对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建设指

导力度，研究开展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

项目，抓好试点工作。在轨道交通车站、公交

枢纽等地区规划建设自行车停车设施，积极推

行自行车租赁系统，做好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

交通与自行车、步行等交通方式的衔接换乘。

针对目前轨道交通建设快速发展的形势，会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技

术审查力度，研究下发《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编制办法》。继续开展“中国城市无车日”

活动，加大宣传力度，争取更多的城市组织开

展无车日活动，宣传倡导市民选择绿色交通方

式。 

  （四）抓好园林绿化和风景名胜区管理工

作，切实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抓好《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的贯彻落

实，研究出台配套的管理办法。组织编制《城

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规范》，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系统吸尘、降噪、

减排等生态功能和科普教育、防灾避险等综合

功能。引导城市结合旧城改造和棚户区改造提



高老旧城区和人员密集区的绿量和绿地管养水

平，切实改善低收入群体居住环境。积极倡导

在城镇园林绿化建设中广泛应用乡土植物，大

力推广“节地、节水、节材”的园林绿化技

术。 

  组织开展《风景名胜区条例》实施情况的

执法检查，总结条例实施的经验，研究制定改

进措施。做好资源保护和规划建设的监督检查

工作，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继续推进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监管信息管理工作，加强风

景名胜区动态监测核查工作。做好世界自然遗

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申报管理工作。加强

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地保护监管工作。 

  二、努力提高市政公用事业的服务质量和

安全运行水平 

  （一）加强城市供水水质安全督察，确保

居民用水安全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城镇供水安全

保障“十二五”规划》，指导各地加快城市供

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完善城镇应急供水机制和

能力建设。探索监测、预警、预案启动、应急

处置的联动机制，储备应急净水技术和必要的

物资。加快建立和完善供水水质监督机制，建

立“全国城镇供水水质信息系统”。 

  （二）加强供气、供热安全监管和供应保

障工作 

  力促《燃气管理条例》出台，做好宣贯和

培训工作。组织编制《“十二五”全国城镇燃

气发展规划》，协商有关部门做好燃气供应保

障工作。加强供气安全监管力度，督导各地从



燃气管理、技术、应用等方面入手，消除燃气

安全隐患，降低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率。指导

各地建立健全城镇供热预警和应急保障机制，

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冬季供热用煤保障措施，确

保安全稳定供应。继续督促各地按照《北方地

区城市集中供热管网改造规划》做好改造工

作，确保集中供热管网正常运行。 

  （三）组织开展桥梁安全督察，推进各地

建立桥梁检测养护长效机制 

  加大督察力度，对各地执行《城市桥梁检


